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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conducts revision and perfection on the three in one ‘proposition (actually 
identification)’ of party liability ‘determination’ of road traffic accident, one is to supplement formula 
expressing to its meaning and perfect its verbal expression, the second is to revise its principle，the third i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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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对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确定（实为鉴定）”的三三归一“定理（实为真法理）”进
行了修正与完善，一是对其含义补充了公式表述、对文字表述进行了完善，二是对其的原则进行了修
正，三是补充了其的实施步骤，四是补充了当事人责任“确定（实为鉴定）”的方法，五是文中插入
了实例以帮助说明。文章的目的既是为了还原道路交通安全的本来面目，也是为了实施道路交通事故
当事人责任“确定（实为鉴定）”及道路交通安全的真法理。 

关键词：三三归一 “定理”

 

1 引言 

笔者认为我国目前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确定（实为鉴定）”中存在如下主要问题：1）我国目前的道

路交通安全法规对怎么让行没有边界，即“让行”无论别人在多远叫你让行你就永远是让、“先行”无论别人

在空间上已先存在多久叫你先行你就永远是先行。于是交警也这么“公正执法”，却被当事人质疑。2）“违章”

等于过错过错等于当事人责任、违章越多责任就越大。于是交警也这么“严格执法”，却被用路人质问。3）以

组织行为代替专业鉴定、以领导决定代替专家意见。于是交警也这么“依法执行”，却因难以解释而被老百姓

嘲讽。  

为此，笔者提出了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责任“确定（实为鉴定）”（下同但略括号内文字）的三三归一“定

理（实为真法理）”（下同但略括号内文字），后又提出了其原则，目的是为了还原道路交通安全的本来面目。 

现在，虽然道路交通安全的本来面目没有还原，这个“定理”也没有错，但笔者认为这个“定理”的内容

不够健全，故特进行修正与完善。 

2 三三归一“定理”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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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公式表述 

2.2 文字表述 

（注意不够+人为注意直接影响）+不可抗注意直接影响≌当事人责任+不可抗注意直接影响≌事故原

因                                                                                        ① 

失调因素的（人车路×长宽高+时空力）-不可抗注意直接影响≌当事人责任                    ② 

注意不够≌用路人自己（来不及+不知道）程度                                             ③ 

注意直接影响≌导致用路人（来不及+不知道）程度                                         ④ 

*注：≌意为具体因素一一对应、注意主要是指驾驶上的注意包括更注意       

根据以前笔者对三三归一“定理”的表述，现完善如下。当事人责任“确定”的三三归一“定理”是指：

根据事故当事各方“人”“车”“路”失调的“长”“宽”“高”尺寸，分析各方“时”“空”“力（速度）”

的状况，然后鉴定出事故原因，原因中各方当事人（包括用路人自己）人为导致用路人注意不力（即注意不够

与注意直接影响的叠加）的程度即为当事人责任。 

2.3 补充 

1)由于注意不够、人为注意直接影响、不可抗注意直接影响(它们的对应客体是人车路、长宽高、时空力)

都是客观的，不管有没有成为法定义务，它们都是真法理。由于我国目前 “法理，指形成某一国家全部法律或

某一部门法律的基本精神和学理，在一定意义上是法的渊源。在社会主义法中，法理一般不作为法的渊源。……  

［1］”，导致我国目前的法规与道路交通安全的本来面目存在着重要差距。因此笔者将三三归一命名为“定理”，

将法规的当事人责任确定称为当事人责任“确定”。当然，如果还原了道路交通安全的本来面目，那本文的题

目就还原为《肇责鉴定的三三归一法理完善》。 

2)笔者以前提出的“当事人责任是注意<含驾技>不够力与注意<含驾技>影响力的系统和”原则，由于其内

容已经在公式与文字中表述了，所以这个原则今后不再作为原则称乎了。 

3 三三归一“定理”的原则 

笔者以前曾经提出了三三归一“定理”的原则，但笔者认为那些原则不够清晰与健全，如有的“定理”的

内容中已有无需重复（见 2.3 2），有的还需要归类、补充，故笔者特修正如下。 

3.1 准绳原则 

1）因为道路交通安全义务是由系统运行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所以不管这些“客观义务”有没有成为“法

定义务”，它都是客观存在的。而法定义务是由法规人为规定所产生，所以它是主观的，因此法定义务可能会

出现偏差或不正确。例如 1：道路交通安全最重要的义务是“驾驶人驾驶机动车时必须集中注意小心驾驶、严

禁分心驾驶”，这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我国目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2］没有

这样的规定，这就是偏差与错误。例如 2：让行义务的履行必须有“双方同时进入”这个客观前提的，这是道

路交通安全客观上的要求，否则机动车在远处时非机动车还看不到怎么叫它让行？非机动车已经先期到达机动

车怎么能够不让行？但我国目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3］没有在规定的诸多让行规则

前加上这个客观前提，这使先后通行没有边界了，这也是错误的。       

所以，三三归一“定理”的原则 1 为：客观义务为准绳（简称准绳原则）。 

2）这是笔者新增加的原则，目的是为了使客观义务法定化，以还原道路交通安全的本来面目。 

3.2 多方竞合原则 

1）①笔者以前论述，道路交通系统运行的客观状况是，如果用路人没有反应时间没有制动距离，那么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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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双方讲是不可抗注意直接影响、双方没有责任。但如果这个不可抗注意直接影响是其他义务人因为未履行客

观义务而人为导致的，那就不是“不可抗注意直接影响”，而是“人为注意直接影响”，其他义务人就要承担

这个当事人责任。也就是说“不可抗注意直接影响”不只是对事故用路双方讲，而是对所有义务人都讲，只有

对所有义务人都排除了“人为注意直接影响”，才是“不可抗注意直接影响”。不光是“不可抗注意直接影响”

这个状况是这样，其他所有状况都是这样。因为道路交通是个系统，义务人也不只是用路人，而是所有义务人。

因此，事故当事人责任可以由用路人之外的其他义务人承担。 

②表面上事故是双方用路人在形成一个共同系统时，由于时空的冲突使双方人车路失调而造成，是双方用

路人的事。实际上不是这样，因为这个共同系统包括了道路交通安全所有义务人的行为，如路是谁造的谁提供

的、是否符合安全要求？法规是谁制定的、是否准确？车是谁造的谁提供的、安全是否达标？因此不仅还有其

他义务人，而且各方义务人客观义务的内容与作用都是不同的，并且各方义务人未履行客观义务的过错，在事

故现场人车路失调的信息中是能够找到的。因此，不仅这个共同系统内各因素呈竞合、作用状态，而且没有信

息找不到因素，没有比较就确定不了作用的大小。 

③所以，三三归一“定理”的原则 2 为：责任是多方义务人（包括用路双方及其他义务人）竞合的结果（简

称多方竞合原则）。 

2）笔者以前提出的“当事人责任不限于当事双方”原则、“没有比较就没有相对定量的当事人责任”原则、

“事故中直接有关人员的基础义务是不等同的”原则，由于它们的内容已经包括在这个原则当中，所以那三个

原则今后就用这个原则代替了。 

3.3 因果对等原则 

笔者以前论述，事故的客观状况是，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预防事故发生，事故预防与发生是一对矛盾，

这对矛盾在剖析具体事故时，他们的原因与结果是一一对应的。因此，“事故发生的原因就是事故不能避免的

原因［4］”。 

所以，三三归一“定理”的原则 3 为：发生与不能避免的原因对等（简称因果对等原则）。 

3.4 先到先行原则 

笔者以前论述，事故的客观状况是，被撞者比撞者更先到达碰撞点，所以，撞者比被撞者有更多注意与让

行的时间与距离，虽然是微小的却是最后的。同理，迟进入路口者比先进入者有更多注意与让行的时间、距离

与角度。 

所以，三三归一“定理”的原则 4 为：先到先行后到让行（简称先到先行原则）。也就是说运用法规让行

规则的客观前提是：双方同时进入路口。 

3.5 违章穿隙原则 

1)①来看一个实例，例如 3：我国目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3］、《“各”省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对用路人规定了很多“安全义务”，未

履行这些义务就属于“违章行为”要处罚，如未带驾驶证、未按规定车道行驶、超载载货。但“违章行为”只

是对秩序管理的违反，并不是对用路人注意的直接影响，最多也只是间接影响（绝大多数是无影响），所以“违

章”不等于事故。 

②注意直接影响就是导致用路人前方情况不知道与处理情况来不及程度的叠加达到了事故发生的程度，而

“违章行为”与这关系较远，而且还隔着“间接系统”的这张“皮”，要穿破这张“皮”就需要程度与条件的

配合，只有这个配合产生了“缝隙”，间接影响（包括当初的无影响）才能穿过缝隙成为直接影响。来看一个

实例，例如 4：甲驾驶一严重超载的拖拉机由东向西行驶，乙驾驶二轮摩托车由西向北左转弯，乙车右把手与

甲车右前角相磕后摔倒（相磕的纵深距离 10cm），乙头（未带头盔）撞在路边电线杆而受伤，事故前甲踩制动

的。该例中如果乙头没有撞在路边电线杆上就不会受伤，未带头盔头的“违章”与受伤就没有关系，现在有对

应直接关系。如果甲事故前没有踩制动，严重超载的“违章”与甲的注意没有对应直接影响，现在事故前甲踩

制动但也不一定有直接影响，只有严重超载延长的制动距离大于“乙车右把手与甲车右前角相磕”的纵深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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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属于直接影响。现在根据计算延长的制动距离明显大于 10cm，所以甲的严重超载与注意有直接影响，也就是

说如果不严重超载乙车右把手与甲车右前角就不会相磕。 

可见，“违章”只有“穿过”影响程度与条件配合的“缝隙”，才能成为注意直接影响，才能成为事故原

因。 

③所以，三三归一“定理”的原则 5 为：违章穿过影响配合的缝隙才是事故原因（简称违章穿隙原则）。 

2）笔者这里所说的“违章”是不包括法规中的让行规则的，因为让行规则属于直接影响范畴，而且是否违

反要通过原因鉴定才知道，并且其只有一个内容即“让”。 

3)这是笔者新增加的原则，目的是为了针对目前当事人责任“确定”中“违章等于过错过错等于当事人责

任”的通病，以还原道路交通安全的本来面目。 

4)笔者以前提出的“保障最基本人权为宗旨”原则，由于过于平常达不到作为原则的程度，所以那个原则

今后不再作为原则使用了。 

4三三归一“定理”的实施步骤 

笔者认为三三归一“定理”的实施步骤有三步，即收证、举证（即鉴定）、认证。  

4.1 收证 

1）收证是现场调查（含绘图拍照）、询问笔录等收集证据的工作，其目的是作为事故原因鉴定、当事人责

任“确定”、保险理赔与司法审判的依据，其“适用对象是用路人、保险人、警察、律师［4］”。但我国目前

的适用对象仅限于交警。 

2）收证内容包括：路况、用路优先顺序（包括法定的如信号灯、客观的如同时进入）、用路行为限制（包

括法定的如让行标志、客观的如视线遮挡），车型、车的运动信息（如刹痕），人的行为方式（如刹车）、受

伤部位。路的长宽高（如施工区长度、路宽、道路设施高度）、车的长宽高（如刹痕长度、车厢宽度、车把手

高度）、人的长宽高（如受伤部位高度）。等等！ 

    3）在收证阶段为了查明事实（指基本事实），也常常进行一些技术鉴定，如货物重量的鉴定、车辆安

全性能的鉴定、驾驶人血液酒精含量的鉴定，这些鉴定均属于事实鉴定范畴，不属于事故原因鉴定与当事人责

任“确定”范畴。 

4.2  举证（即鉴定） 

举证（即鉴定）是根据收证结果而进行事故原因鉴定、当事人责任“确定” 的工作，其“适用对象是鉴定

者、理赔者、律师［4］”。但我国目前的适用对象仅限于交警。 

4.2.1 力学鉴定 

1）事故力学鉴定是事故原因鉴定的预备，它是根据事故现场人、车、路失调的长、宽、高尺寸判断事故发

生的时空过程，分析双方交通体谁先进入路口及此时后进入者在何位置，然后分析进入路口前双方交通体时间

的余地和空间的位置状况。 

2）事故力学鉴定只限于交通体物的时、空、力（速度）状况，不涉及用路人注意、注意的条件（如视线）

等方面的鉴定。事故力学鉴定与我国目前的“事故再现技术”比较相似。 

4.2.2 原因与责任鉴定 

1）根据事故力学鉴定的状况，分析用路人能否注意、有无注意到对方，双方谁的未注意程度大？此其一。

其二，双方注意有无受直接影响、影响来自何方、程度如何？其三，在双方同时进入路口的情况下，法规要求

谁“让行（实质上是更注意）”。综合之后作出事故原因鉴定的结论，排除结论中不可抗因素对用路人注意直

接影响的成分，就是事故肇事责任的鉴定结论。 

2）因此，事故肇（即发生）事责任的性质属于原因责任，责任鉴定的结论是专家意见，但我国目前将肇事

责任称为当事人责任，将鉴定称为“确定”。而且，我国目前的当事人责任确定是由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即

以行政决定代替专家意见。专家意见是由个人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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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认证 

认证是根据收证尤其是举证（即鉴定）的结果进行司法审判的工作，其“适用对象是司法审判者［4］”。

但我国目前的适用对象还包括交警、检察官，如交警的 “事故认定书” 实际上就是对事故事实与法律责任的

认证。 

5当事人责任“确定”的方法 

简单的事故无需进行力学鉴定直接可以“确定”当事人责任，有的事故力学鉴定的难度却很大，这不是一

概而论的，但对事故各方“时”“空”“力（速度）”的分析是必不可少的。“时”包括一方预见（即前期注

意）另一方的时间、一方预见另一方后采取措施的反应（即后期注意）时间，“空” 包括一方应注意的距离、

另一方应“让行（指双方同时进入路口情况下的法规要求）（实质上是更注意）”的距离，“力（速度）”包

括双方采取措施时的速度，等等。 

当事人责任“确定”的主要方法如下。 

5.1 因果分析法 

1）有果必有因，事故的原因与结果是一一对应的，找出对应关系就能“确定”当事人责任。 

2）①来看一个实例，例如 5：某晚甲驾小面包车由南向北直行，乙驾越野车由东向西直行，甲乙相撞造成

甲翻车、两车损、甲受伤，路口中心有一高 150cm 的活动型信号灯在工作。事后甲称当时跟在一辆小货车后面、

小货车前面还有更大的车，根本看不到这么低而小的红绿灯，天又这么黑进入路口之后就被撞翻了。乙称当时

他的方向是绿灯就开过去，没想到南面会有车过来，避了小货车避不了小面包车就相撞了。问：当事人责任如

何？ 

答（笔者认为）：甲红灯进入路口的原因是小货车挡住了视线再加上天黑，小货车挡住视线的原因是信号

灯高度只有 150cm，所以根据前面的原则，事故原因是信号灯的高度不符合标准对甲造成直接注意影响（即导

致甲不知道前方有信号灯），信号灯设置部门应当承担主要以上的当事人责任，因为法律有规定信号灯设置“应

当符合国家标准，保持清晰、醒目［2］”。 

②由于我国目前的当事人责任“确定”是由交警部门的组织作出，所以要“确定”管理部门（即官方）的

责任困难。 

5.2 注意让行（即更注意）法 

1）注意是用路人最重要的客观义务，让行（实质上是更注意）是用路人在使用道路时应遵守的法规规定的

通行顺序（指双方同时进入路口下的法规要求），因用路人未履行注意或让行义务而发生事故是较为常见的。 

2）①来看一个实例，例如 6： 在南北路宽 56 米东西路宽 7 米的四叉路口，乙骑三轮自行车由东向西直行，

甲驾轿车由北向南直行，双方在路口内距西侧路边 11 米、北侧路边 2 米处相撞，造成乙受伤，甲撞前未踩刹车，

三轮自行车倒地后划印长 16 米。问：当事人责任如何？ 

答（笔者认为）：乙进入东侧路边 45m 后被撞，以三轮自行车车速 2.75m∕s 算，乙进入东侧路边 16s 后被

撞，16s 对一辆时速 36km∕h 的轿车就是 160m，根据三轮自行车倒地后划印长 16 米，判断甲车时速在 36km∕

h 以上，而且甲进入北侧路边只有 2m，由于双方速度差与距离差相差太大，乙先进入路口很明显且程度较大，

又甲撞前未踩刹车。因此根据前面的原则，事故原因是甲对前方注意不够而未避让较早进入路口的车辆，负事

故主要以上当事人责任，乙负次要以下当事人责任。由于双方不是同时进入，所以不能用右侧车先行的让行规

则来“确定”当事人责任。 

②该例中也包括了一定程度的事故力学鉴定。 

③由于我国目前的当事人责任“确定”是由组织作出，所以上述①的意见难以成为当事人责任“确定”的

结论。以乙违反右侧车先行的让行规则，“确定”乙方负同等的当事人责任却是经常性的。 

3）法规的让行规则只是通行上的宏观、笼统协调而不是具体协调，且我国目前的让行规则存在缺陷。具体

协调就是消除缺陷（即双方同时进入路口）下的更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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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迹证分析法 

1）是“以迹证证明驾驶行为、以迹证证明因果关系、以迹证证明被动与主动、以迹证证明时空力反应条件

［4］”的方法。 

2）①来看一个实例，例如 7：事故现场四车追尾，丁大货车最前、丙轿车其次、乙越野车再次、甲自卸车

最后，丁称后面怎么撞不知道，丙称乙先追尾撞丙、约一分钟后甲再撞上来，乙称甲一次撞过来推动两车撞向

丁，甲只知道前三车是停着的、自己一次撞过去。问：当事人责任如何？ 

答（笔者认为）：车辆碰撞的散落物是粘附不牢固的先脱下，所以碰撞时先脱下车底的泥土、再脱下油漆、

最后才是零件。现场有泥土脱下的散落物有两处，根据散落物位置与各车长度比较，判断是乙先追尾撞丙后两

车停下、此时丁还停在乙丙前面，后来甲追尾撞乙并推动乙丙撞向丁，现场没有制动印说明甲乙均没有注意前

方。这是两起事故、乙在说谎。根据前面的原则，第一次撞击是由于乙未注意前方故负全部的当事人责任、承

担此撞击的损失，第二次撞击是由于甲未注意前方故负全部的当事人责任、承担此撞击的损失。 

②该例中的力学鉴定就是当事人责任“确定”的基础。 

5.4 违章分析法 

1）违章不等于事故，只有违章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时才是事故因素。 

2）①来看一个实例，例如 4（见前）。 

答（笔者认为）：虽然说如果甲不严重超载两车就不会相磕，但严重超载只能说是事故原因之一而不是全

部，如果乙转弯慢一步两车也不会相磕。拖拉机车速慢、摩托车转弯慢、双方同时进入路口的程度大，在这种

情况下，乙转弯造成对甲注意影响的纵深距离远远大于甲超载造成对乙注意影响的纵深距离，影响越大就越要

注意。因此，根据前面的原则，事故主要原因是乙应该更注意而未更注意（通俗说就是转弯未让直行），乙负

主要的当事人责任。 

②如果该例中拖拉机换成自卸车、乙尾部被磕，那情况就不同了。 

③由于我国目前的当事人责任“确定”是由组织作出的，所以上述①的意见不一定能成为当事人责任“确

定”的结论，以甲严重超载“确定”甲方负主要的当事人责任也有可能。 

3）运用违章分析法切忌犯违章越多、越严重，当事人责任就越大的错误。 

5.5 补充 

1）另外还包括现场会勘法（即重新勘查与鉴定）、实验法（即疑难因素进行测试）等，但主要是上面四种。 

2）采用何种方法要根据事故调查的收证情况而定，所以方法之间也没有严格的界限，实践中往往一起事故

要用一种以上的方法进行。 

6 结束语 

1）三三归一（一指注意）“定理”是当事人责任“确定（实为鉴定）”的真法理，上面公式、文字的表述

是其含义，原则是其指导方针，步骤是其实施的过程，方法是其“确定（实为鉴定）”的具体操作，它们都是

其组成部分，起到互补、配合、协同的作用。但对“人、车、路、长、宽、高、时、空、力（速度）［4］”的

分析，是贯穿其始终的思想。 

2）表面看步骤中的收证、认证与三三归一“定理”无关，实际上不是这样，因为在收证与认证阶段也必须

贯穿“人、车、路、长、宽、高、时、空、力（速度）”的思想，否则收证时该收的不收、不该收的收了很多，

否则事故事实与法律责任认证也会出现偏差或不准确。 

3）三三归一“定理”不仅是准确、正确地处理道路交通事故的的真法理，也是事故预防、法规制订、安全

教育、道路建设与养护、车辆制造与改进的真法理。 

4）三三归一“定理”是客观的系统论理论，道路交通安全的宣传目的与教育质量如何？道路与车辆的安全

性如何？法规的准确与否？人性优劣的状况怎样？都会在它这里得到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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